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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

就 「 香 港 供 36個 月 以 下 嬰 幼 兒 食 用 的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、  

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及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

的 建 議 規 管 架 構 」 諮 詢 文 件  

 

提 交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書  

 

2015年 2月 10日  

 

支 持 規 管 聲 稱  

 

1.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(消 委 會 )歡 迎 政 府 建 議 制 定 規 管 架 構，以 立 法

方 式 加 強 規 管 香 港 的 「 配 方 產 品 」 （ 包 括 嬰 兒 、 較 大 嬰 兒

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） 及 「 嬰 幼 兒 食 物 」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。  

 

2. 就 政 府 提 出 的 五 項 原 則 ， 及 規 管 架 構 範 圍 ， 消 委 會 有 以 下

意 見 。  

 

同 意 五 項 原 則  

 

原 則 1： 應 禁 止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（ 即 營 養 素 含 量 聲

稱 及 營 養 素 比 較 聲 稱 ）   

 

3. 消 委 會 同 意 上 述 原 則 1。  

 

4.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《 嬰 兒 配 方 及 特 殊 醫 用 嬰 兒 配 方 食 品 標

準 》 禁 止 在 嬰 幼 兒 食 物 使 用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， 除 非 另 有 明

確 規 定 。 而 根 據 政 府 所 做 的 研 究 ， 大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對 嬰

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均 不 予 准 許 。  

 

5. 本 地 方 面 ， 政 府 規 定 所 有 在 香 港 出 售 的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， 須

符 合 《 2014 年 食 物 及 藥 物 (成 分 組 合 及 標 籤 )(修 訂 )(第 2 號 )

規 例 》 ， 按 照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標 準 就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訂 明

的 營 養 成 分 組 合 和 標 籤 規 定 。 因 此 ， 現 時 香 港 市 場 出 售 的

所 有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應 能 滿 足 嬰 兒 的 基 本 營 養 需 要 ， 而 家 長

亦 可 參 閱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上 的 營 養 標 籤，作 出 有 依 據 的 選 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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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此 外 ， 禁 止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亦 可 避 免 誤 導 消 費

者 ， 令 他 們 以 為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含 有 母 乳 不 含 或 缺 乏 的 營 養

素 ／ 成 分 ， 並 因 此 以 為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優 於 母 乳 。  

 

原 則 2： 應 禁 止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作 出 減 低 疾 病 風 險 聲 稱  

 

7. 消 委 會 同 意 上 述 原 則 2。  

 

8. 正 如 諮 詢 文 件 內 所 述 ，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是 供 成 長 和

滿 足 營 養 需 要 ， 並 非 用 作 減 低 某 種 疾 病 的 風 險 。 大 部 分 海

外 司 法 管 轄 區 (包 括 美 國、澳 洲、新 西 蘭 和 新 加 坡 )未 有 准 許

針 對 36 個 月 以 下 的 嬰 幼 兒 的 減 低 疾 病 風 險 聲 稱 的 做 法。因

此 ， 消 委 會 認 同 政 府 的 建 議 ， 應 禁 止 業 界 以 產 品 附 有 減 低

疾 病 風 險 聲 稱 的 手 法 ， 來 推 銷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。  

 

原 則 3： 應 准 許 嬰 幼 兒 食 物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(即 營 養 素 含 量 聲 稱 及

營 養 素 比 較 聲 稱 )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 稱  

 

9. 雖 然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禁 止 在 嬰 幼 兒 食 物 使 用 營 養 和 健 康 聲

稱 ， 但 一 般 而 言 嬰 幼 兒 食 物 並 非 嬰 幼 兒 必 需 的 食 品 ， 而 事

實 上，只 要 生 產 商 把 其 對 象 消 費 者 訂 明 在 6 個月以上，便 可

避 過 建 議 中 有 關 36 個 月 以 下 嬰 幼 兒 食 物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

規 管 。  

 

10. 在 上 述 前 提 下 ， 加 上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(例 如 歐 盟 、 美 國 、 澳

洲 、 新 西 蘭 和 中 國 內 地 )也 准 許 嬰 幼 兒 食 物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，

消 委 會 認 同 參 照 符 合 法 例 第 132W 章 《 食 物 及 藥 物 (成 分 組

合 及 標 籤 )規 例 》所 列 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規 定，嬰 幼 兒 食 物 可

作 出 營 養 聲 稱 (即 營 養 素 含 量 聲 稱 及 營 養 素 比 較 聲 稱 )和 營

養 素 功 能 聲 稱 。 不 過 ， 為 避 免 將 來 有 機 會 成 為 法 律 漏 洞 和

有 效 保 障 嬰 幼 兒 健 康 ， 當 局 日 後 應 檢 討 以 這 規 管 方 式 能 否

達 到 規 管 目 的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應 適 時 收 緊 監 管 。  

 

原 則 4： 獲 准 在 聲 稱 所 陳 述 的 營 養 素 或 成 分 應 對 嬰 幼 兒 的 健 康

十 分 重 要  

 

11. 消 委 會 同 意 上 述 原 則 4，亦 認 同 如 某 種 營 養 素 沒 有 制 定 適 當

的 膳 食 營 養 素 參 考 攝 入 量 或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， 該 種 營 養 素 不



 
 

3 

能 作 出 聲 稱 。 此 外 ， 聲 稱 的 營 養 素 ／ 成 分 的 含 量 資 料 ， 亦

必 須 在 包 裝 和 營 養 標 籤 (如 適 用 )上 列 明 。  

 

12. 目 前 ， 香 港 、 中 國 內 地 及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尚 未 訂 定 相 關 的

營 養 素 參 考 值 ， 消 委 會 認 為 在 批 准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前 ， 政

府 須 先 訂 定 本 地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及 相 關 聲 稱 條 件 。  

 

原 則 5：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應 符 合 有 關 含 量 的 特 定 條 件 ， 而 健 康

聲 稱 應 具 科 學 佐 證 並 已 通 過 可 信 的 評 估 程 序  

 

13. 為 確 保 家 長 在 選 購 時 可 獲 得 有 關 產 品 和 食 物 的 準 確 和 恰 當

的 資 料 以 作 出 有 依 據 的 選 擇 ， 同 時 亦 鼓 勵 業 界 投 資 研 發 產

品 ， 消 委 會 同 意 上 述 原 則 5。  

 

產 品 和 聲 稱 組 合 的 規 管 方 式  

 

14. 就 個 別 產 品 和 聲 稱 的 規 管 方 式 ， 消 委 會 有 以 下 意 見 。  

 

規 範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 

 

15. 世 衞 建 議 嬰 兒 由 出 生 至 6 個 月 應 純 以 母 乳 餵 哺 。 消 委 會 認

為 鼓 勵 家 長 在 此 期 間 選 擇 母 乳 餵 哺 及 保 障 其 選 擇 不 受 配 方

產 品 的 資 訊 影 響 尤 為 重 要 ， 故 此 ， 消 委 會 建 議 就 嬰 兒 配 方

產 品 的 聲 稱 組 合 而 言 ， 應 採 用 規 範 方 式 ， 即 所 有 嬰 兒 配 方

產 品 的 營 養 及 健 康 聲 稱 不 予 准 許 。 事 實 上 ， 根 據 政 府 所 做

的 研 究 ， 許 多 司 法 管 轄 區 (例 如 歐 盟 、 美 國 、 澳 洲 和 新 西 蘭

等 )均 不 准 許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。  

 

16. 另 外 ， 消 委 會 建 議 所 有 嬰 兒 配 方 產 品 應 載 有 “ 重 要 告 示 ”  

一 詞，並 在 其 下 陳 述 例 如 “ 母 乳 為 嬰 兒 最 佳 食 品 ” 等 聲 明。 

 

規 範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和 嬰 幼 兒 食 物 的 其 他 功 能 聲 稱  

 

17. 市 面 上 的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， 應 符 合 食 品 法 典 委 員

會 或 各 國 的 相 關 成 分 組 合 規 定 ， 含 有 必 需 的 成 分 。 准 許 其

他 功 能 聲 稱 或 會 令 家 長 只 留 意 非 必 需 的 成 分 ， 而 忽 略 重 要

的 必 需 營 養 素 。 此 外 ， 現 時 大 部 分 司 法 管 轄 區 普 遍 不 准 許

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作 出 其 他 功 能 聲 稱 。 故 此 ， 消 委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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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現 階 段 不 予 准 許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和 嬰 幼 兒 食

物 作 出 其 他 功 能 聲 稱 。 當 局 日 後 或 可 因 應 科 研 及 其 他 司 法

管 轄 區 就 相 關 規 定 的 發 展 ， 檢 討 香 港 這 方 面 的 規 管 方 式 。  

 

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 稱  

 

18. 消 委 會 留 意 到 社 會 上 不 同 持 份 者 對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

品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 稱 的 規 管 方 式 持 不 同 意

見 ， 而 現 時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就 上 述 產 品 及 聲 稱 組 合 予 以 准

許 。 消 委 會 認 為 ， 如 當 局 就 較 大 嬰 兒 及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作 出

營 養 聲 稱 和 營 養 素 功 能 聲 稱 採 用 包 容 方 式 予 以 准 許 ， 則 前

提 是 必 須 設 立 妥 善 的 評 審 機 制 ， 確 保 有 關 聲 稱 真 確 、 具 科

學 佐 證 及 沒 有 誇 大 ，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， 不 被 誇 張 失 實 的

聲 稱 誤 導 。  

 

訂 定 核 准 聲 稱 清 單  

 

19. 倘 若 當 局 批 准 任 何 聲 稱 ， 消 委 會 認 為 必 須 建 立 機 制 以 訂 定

和 維 持 核 准 聲 稱 清 單 和 相 關 條 件 ， 以 確 保 只 有 真 實 、 具 足

夠 科 學 佐 證 、 非 誤 導 性 質 及 對 嬰 幼 兒 成 長 有 作 用 的 營 養 及

健 康 聲 稱 ， 才 可 以 獲 准 許 使 用 在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

上 。 建 立 機 制 不 但 有 助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權 益 ， 也 可 為 業 界 就

相 關 產 品 作 出 符 合 法 律 要 求 的 聲 稱 ， 提 供 清 晰 指 引 。  

 

20. 然 而 ， 消 委 會 關 注 有 關 「 快 捷 」 評 審 機 制 的 安 排 。 諮 詢 文

件 表 示 ， 對 於 在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已 經 准 許 使 用 的 營 養 及 健

康 聲 稱 ， 只 要 申 請 人 能 提 供 足 夠 文 件 證 明 有 關 的 聲 稱 已 獲

來 源 國 或 其 他 國 家 的 規 管 當 局 接 納 ， 並 已 由 有 關 當 局 訂 立

相 關 的 聲 稱 條 件 ， 則 規 管 當 局 會 通 過 「 快 捷 」 評 審 機 制 ，

考 慮 香 港 是 否 採 用 該 聲 稱 。  

 

21. 消 委 會 認 為 當 局 應 同 時 設 立 考 核 機 制 ， 檢 視 和 評 估 申 請 人

提 供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確 保 有 關 文 件 真 確 ， 且 其 評 審 過 程 須 謹

慎 及 具 相 當 水 平 。 倘 若 當 局 對 提 供 的 證 明 文 件 或 評 審 過 程

有 懷 疑 ， 應 重 新 進 行 詳 細 審 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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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消 委 會 亦 同 意 制 定 可 行 的 上 訴 機 制 ， 覆 核 被 拒 絕 接 納 聲 稱

的 決 定 。 消 委 會 建 議 核 准 聲 稱 清 單 應 開 放 予 公 眾 參 考 ， 例

如 上 載 於 規 管 當 局 的 網 頁 。  

 

豁 免 安 排  

 

23. 諮 詢 文 件 內 第 4.38 段 提 出 在 規 管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的

健 康 和 營 養 聲 稱 時，作 出 豁 免 安 排，並 舉 例 法 例 第 132W 章

《 食 物 及 藥 物 (成 分 組 合 及 標 籤 )規 例 》 的 規 定 。  

 

24. 根 據 第 132W 章 附 表 5 第 5 條 ， 任 何 屬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名

稱 、 品 牌 名 稱 或 商 標 一 部 分 的 聲 稱 ， 不 構 成 營 養 聲 稱 。  

 

25. 消 委 會 留 意 到 現 時 市 面 上 有 些 配 方 產 品 把 一 些 成 分 或 成 分

組 合 註 冊 為 專 利 或 商 標 ， 雖 然 這 些 專 利 或 商 標 的 成 分 或 成

分 組 合 沒 有 直 接 作 出 營 養 或 健 康 聲 稱 ， 但 這 些 專 利 或 商 標

的 名 稱 本 身 可 能 已 容 易 令 消 費 者 聯 想 到 與 嬰 幼 兒 的 健 康 、

成 長 、 腦 部 發 育 、 學 習 等 有 關 。 若 生 產 商 以 專 利 或 商 標 成

分 迴 避 法 例 對 營 養 或 健 康 聲 稱 的 規 管 ， 會 令 規 管 架 構 失 去

意 義 。 故 此 ， 消 委 會 認 為 當 局 應 設 立 機 制 規 管 專 利 和 商 標

成 分 及 審 視 有 關 的 豁 免 安 排 。  

 

界 定 廣 告 的 定 義  

 

26. 消 委 會 同 意 規 管 架 構 應 不 僅 規 管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的

標 籤 或 包 裝 上 所 作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， 也 應 涵 蓋 透 過 廣 告

就 這 些 產 品 所 作 的 聲 稱 ， 例 如 互 聯 網 。 消 委 會 建 議 當 局 清

晰 界 定 在 規 管 架 構 下 「 廣 告 」 的 定 義 ， 例 如 應 包 括 電 視 、

電 台 、 平 面 廣 告 、 單 張 、 贈 品 、 手 機 程 式 、 透 過 手 機 上 發

放 的 推 銷 訊 息 、 紀 念 品 等 可 接 觸 消 費 者 的 渠 道 。  

 

寬 限 期  

 

27. 消 委 會 明 白 須 給 予 業 界 合 理 時 間 改 良 其 產 品 配 方 、 調 整 包

裝 或 修 訂 市 場 推 廣 策 略 ， 以 符 合 新 規 定 。 但 不 少 發 展 國 家

已 就 配 方 產 品 及 嬰 幼 兒 食 物 的 營 養 和 健 康 聲 稱 進 行 規 管 ，

業 界 亦 應 已 累 積 相 當 經 驗 ， 因 此 ， 有 關 建 議 應 盡 快 施 行 ，

以 確 保 依 賴 嬰 幼 兒 產 品 為 主 要 食 糧 的 嬰 兒 得 到 更 好 保 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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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 立 消 費 者 諮 詢 和 投 訴 機 制  

 

28. 諮 詢 文 件 內 未 有 提 及 ， 消 委 會 建 議 當 局 應 考 慮 設 立 消 費 者

諮 詢 和 投 訴 機 制 ， 以 更 好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。  

 

加 強 消 費 者 教 育  

 

29. 家 長 和 醫 護 人 員 需 要 準 確 和 中 立 的 營 養 資 料 ， 以 照 顧 嬰 幼

兒 。 消 委 會 認 為 ， 在 制 定 規 管 架 構 的 同 時 ， 政 府 亦 應 配 合

全 面 的 公 眾 教 育 ， 如 何 選 擇 適 當 的 嬰 幼 兒 配 方 產 品 和 食

物 ， 因 為 即 使 規 管 制 度 如 何 完 善 ， 如 消 費 者 不 明 所 以 ， 也

無 法 從 中 受 益 和 容 易 被 誤 導 。  

 

落 實 《 香 港 守 則 》  

 

30. 擬 議 的 規 管 架 構 只 規 管 配 方 產 品 和 嬰 幼 兒 食 物 的 營 養 及 健

康 聲 稱 ， 不 包 括 其 銷 售 手 法 。 消 委 會 認 為 應 盡 快 落 實 《 香

港 配 方 奶 及 相 關 產 品 和 嬰 幼 兒 食 品 的 銷 售 及 品 質 守 則 》

（《 香 港 守 則 》），規 定 配 方 產 品 不 可 透 過 廣 告 進 行 宣 傳 ，

才 可 減 低 影 響 母 親 餵 哺 母 乳 的 誘 因 ， 進 一 步 保 障 嬰 幼 兒 的

營 養 需 要 。  


